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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將 辯 論 避 免 中 下 階 層 市 民 因 金 融 海 嘯 影 響 而 陷 於 困 境 的 議 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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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將 於 本 星 期 三（ 十 一 月 五 日 ）上 午 十 一 時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

議 廳 舉 行 會 議。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將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避 免 中 下 階 層 市 民 因

金 融 海 嘯 影 響 而 陷 於 困 境 的 議 員 議 案 。  

 

  該 項 議 案 將 由 何 俊 仁 議 員 提 出 ， 內 容 為 ：「 鑒 於 香 港 的 自 由 經 濟

體 系 令 本 港 經 濟 隨 外 圍 形 勢 起 落 跌 盪，政 府 奉 行 自 由 市 場 經 濟 的 施 政

理 念 亦 容 許 貧 富 懸 殊 的 情 況 在 港 持 續 多 年，中 下 階 層 市 民 在 經 濟 增 長

時 未 能 受 惠，無 法 儲 備 金 錢 或 資 本 對 抗 逆 境，而 社 會 保 障 制 度 又 不 完

善，現 時 本 港 經 濟 即 將 隨金 融 海 嘯 而 步 入 衰 退 期，大 批 中 下 階 層 市

民 可 能 陷 於 困 境，成 為 政 府 管 治 的 重 大 考 驗；政 府 在 承 諾 盡 全 力 支 援

金 融 和 銀 行 業、採 取 措 施 支 援 中 小 企 的 同 時，更 應 關 注 金 融 海 嘯 的 衝

擊 對 中 下 階 層 市 民 的 影 響，本 會 促 請 政 府 採 取 各 項 措 施，保 護 中 下 階

層 市 民 免 於 陷 入 困 境 ， 包 括 ：  

 

（ 一 ）成 立 一 個 由 政 務 司 司 長 主 持 的 特 別 委 員 會，不 斷 監 察 和 評 估 香

港 經 濟 處 於 金 融 危 機 時，中 下 階 層 市 民 受 到 的 影 響，並 提 出 應 對 方 法； 

 

（ 二 ）針 對 本 港 經 濟 過 度 倚 賴 金 融、地 產 業 的 情 況， 拓 展 生 態 旅 遊 、

回 收 工 業 等 產 業，創 造 低 技 術 職 位，並 減 少 環 球 金 融 形 勢 對 本 港 經 濟

體 系 和 勞 工 市 場 的 影 響 ；  

 

（ 三 ）盡 快 落 實 去 年 施 政 報 告 中 承 諾 的 十 大 基 建 項 目，加 快 興 建 公 共

房 屋、醫 院 等 基 礎 建 設，加 快 舊 區 重 建、舊 樓 維 修 翻 新、驗 樓 及 清 拆

僭 建 物 ， 迅 速 增 加 就 業 機 會 ， 抗 衡 金 融 海 嘯 對 就 業 率 的 影 響 ；  

 

（ 四 ）透 過 改 善 法 規 、撥 款、 培 訓 教 育 、行 政 支 援 等 方 法 ，推 動 社 會

企 業 發 展，幫 助 弱 勢 社 群 善 用 社 會 資 本，創 造 就 業 機 會，減 輕 經 濟 衰

退 時 弱 勢 社 群 的 就 業 困 難 ； 及  

 



（ 五 ） 加 強 對 低 收 入 家 庭 的 支 援 ， 包 括 協 助 領 取 綜 援 的 失 業 人 士 就

業、在 各 社 會 服 務 環 節 增 設 臨 時 職 位、擴 展 ‘ 交 通 費 支 援 計 劃 ’ 及 延

長 資 助 期 限、盡 快 加 強 食 物 銀 行 服 務 等，以 彌 補 社 會 保 障 和 就 業 保 障

制 度 的 不 足 。 」  

 

  張 宇 人 議 員 及 陳 鑑 林 議 員 將 分 別 就 何 俊 仁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

案 。  

 

議 員 亦 會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高 齡 津 貼 和 全 民 退 休 保 障 制 度 的 議 案。該

項 議 案 將 由 李 華 明 議 員 提 出 ， 內 容 為 ：「 本 會 重 申 ， 政 府 應 立 即 增 加

高 齡 津 貼 至 不 少 於 每 月 1,000 元 ， 並 貫 徹 高 齡 津 貼 敬 老 的 原 意 ， 不 應

在 高 齡 津 貼 計 劃 下 引 入 任 何 新 的 資 產 及 入 息 審 查，同 時，本 會 促 請 政

府 展 開 設 立 全 民 退 休 保 障 制 度 的 研 究 工 作，讓 所 有 長 者 都 可 得 到 周 全

的 退 休 保 障 ， 有 尊 嚴 地 安 享 晩 年 。 」  

 

 張 宇 人 議 員 、 黃 成 智 議 員 及 譚 耀 宗 議 員 將 分 別 就 李 華 明 議 員 的 議

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
 

此 外，葉 劉 淑 儀 議 員 將 根 據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動 議 一 項 決 議 案 ，

議 決 就 2008 年 10 月 8 日 提 交 立 法 會 會 議 省 覽 的《 2008 年 僱 員 再 培 訓

條 例（ 修 訂 附 表 3）公 告 的 修 訂 期，延 展 至 2008 年 11 月 26 日 的 會 議。 

 
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亦 將 根 據 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 動 議 一 項 決 議

案 ， 議 決 修 訂 於 2008 年 7 月 2 日 提 交 立 法 會 會 議 省 覽 的 《 2008 年 食

物 業 （ 修 訂 ） 規 例 》  

 

法 案 方 面 ，《 2008 年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（ 修 訂 ） 條 例 草 案 》 將 會 提

交 立 法 會 作 首 讀 及 二 讀 。 有 關 的 二 讀 辯 論 將 會 中 止 待 續 。  
 
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又 會 就 不 同 政 策 範 疇 向 政 府 提 出 二 十 項 質 詢，其

中 六 項 要 求 當 局 作 口 頭 答 覆 。  

 

  公 眾 人 士 可 利 用「 立 法 會 資 訊 傳 真 服 務 」（ 電 話 號 碼：2869 9568）

或 立 法 會 網 頁 （ www.legco.gov.hk） 索 取 上 述 會 議 的 議 程 。  

 

歡 迎 市 民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 議 廳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；如 欲 預 留 座 位 旁

聽 會 議 ， 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2869 9399， 座 位 先 到 先 得 。 市 民 亦 可

透 過 立 法 會 網 頁 的 “ 語 音 廣 播 ” 系 統 ， 即 場 收 聽 會 議 。  

 

完  

 

二 ○ ○ 八 年 十 一 月 三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

